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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声明 

1、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报

告书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

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完整。 

3、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

交易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4、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

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5、请全体股东及其他公众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本次交易的全部信息披露文

件，以做出谨慎的投资决策。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

息提请股东及其他投资者注意。 

6、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本报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

的实施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全文及其他相

关文件，该等文件已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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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事项提示 

新增股份信息表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信息 

新增股份购买股

份数量(股） 
发行价格（元/股） 发行股份部分交易金额（元） 

152,919,467 9.00 1,376,275,203.00  

二、配套募集资金新增股份信息 

新增股份购买股

份数量（股） 

发行价格（元/

股） 

募集资金总额

（元） 

募集资金净额

（元） 

超募资金数

额（元） 

28,179,262 16.28 458,758,385.36 442,777,286.63 0 

三、新增股份信息 

股份登记完成日

期 

新增股份上市日

期 

新增股份总数量

（股） 
新增股份后总股本（股） 

2015年 9月 1日 
2015 年 9 月 10

日 
181,098,729 1,166,647,793 

 

1、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 

发行数量：181,098,729 股，其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数量为 152,919,467

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数量为 28,179,262 股。 

发行价格：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 9.00 元/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

行价格为 16.28 元/股。 

2、发行对象认购的数量和限售期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认购数量及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股) 

1 王汉仓 10,941,089 

2 沈益平 4,689,033 

3 桑海玲 3,907,533 

4 桑海燕 1,674,656 

5 苏州日亚吴中国发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672,533 

6 陆祥元 1,116,434 

7 苏州工业园区镛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9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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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王书庆 40,296,355 

9 吴加富 15,498,589 

10 缪磊 6,199,445 

11 陈铸 54,959,412 

12 南京德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315,111 

13 苏州高达汇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559,367 

14 南京高达梧桐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483,033 

15 浙江中科东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10,411 

合计 152,919,467 

①王汉仓等 9 名自然人的锁定期安排 

本次胜利精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王汉仓等 9 名自然人以资产认

购而取得的胜利精密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如因本次发行获

得胜利精密股份时，交易对方对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

12 个月的，则取得的对应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12 个月之

后，在盈利承诺期内若实现盈利承诺，或者虽未实现盈利承诺但履行完毕盈利补

偿，则按照下表所示比例分五期解禁可转让股份。相应股份解禁后按照中国证监

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序号 名称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持有本次

发行股份

合计数

（股） 

1 王汉仓 30% 30% 20% 10% 10% 10,941,089  

2 沈益平 30% 30% 20% 10% 10% 4,689,033  

3 桑海玲 30% 30% 20% 10% 10% 3,907,533  

4 桑海燕 30% 30% 20% 10% 10% 1,674,656  

5 陆祥元 - - 80% 10% 10% 1,116,434 

6 陈铸 30% 30% 20% 10% 10% 54,959,412 

7 王书庆 30% 30% 20% 10% 10% 40,296,355 

8 吴加富 30% 30% 20% 10% 10% 15,498,589 

9 缪磊 30% 30% 20% 10% 10% 6,199,445 

合计 - - - - - 139,282,546  

第一期应在股份上市之日满 12 个月且实现盈利承诺或充分履行补偿义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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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解除限售； 

第二期应在股份上市之日满 24 个月且实现盈利承诺或充分履行补偿义务后

方可解除限售； 

第三期应在股份上市之日满 36 个月且实现盈利承诺或充分履行补偿义务后

方可解除限售； 

第四期应在股份上市之日满 48 个月方可解除限售； 

第五期应在股份上市之日满 60 个月方可解除限售。 

②苏州日亚、苏州镛博、高达汇丰、高达梧桐、南京德聚、中科东海的锁定

期安排 

本次胜利精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苏州日亚、苏州镛博、高达汇丰、

高达梧桐、南京德聚、中科东海以资产认购而取得的胜利精密股份自股份上市之

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 

（2）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认购数量及限售期 

序号 获配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月） 

1 
中欧盛世资产管理（上海）有

限公司 
2,825,552 45,999,986.56 12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498,771 349,999,991.88 12 

3 博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3,854,939 62,758,406.92 12 

合计 28,179,262 458,758,385.36  

2、本公司已于 2015 年 9 月 1 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经确认，本次增发股份将于该批股份上市

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 

3、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公司股票价格在上市首日不除权，股票

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4、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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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计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这些

差异是四舍五入造成的。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一般释义 

本公司 /公司 /上

市公司/胜利精密

/发行人 

指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发行

情况报告书 /本

发行情况报告书 

指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新增股份

上市报告书 

智诚光学 指 苏州市智诚光学科技有限公司 

富强科技 指 苏州富强科技有限公司 

德乐科技 指 
南京德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 7 月 22 日由南京德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整体变更） 

交易标的、标的

资产 
指 智诚光学 73.31%股权、富强科技 100%股权、德乐科技 100%股权 

标的公司 指 智诚光学、富强科技、德乐科技 

本次重组、本次

交易、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 

指 

胜利精密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智诚光学 73.31%的

股权、富强科技 100%、德乐科技 100%的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配套资金不超过交易总额的 25%  

交易对方 指 
智诚光学除胜利精密以外的其余 7名股东、富强科技全体 3名股东、

德乐科技全体 5 名股东 

苏州日亚 指 
苏州日亚吴中国发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智诚光学的股东，

交易对方之一 

苏州镛博 指 
苏州工业园区镛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智诚光学的股东，交易

对方之一 

高达汇丰 指 苏州高达汇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德乐科技的股东，交易对方之一 

南京德聚 指 南京德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德乐科技的股东，交易对方之一 

中科东海 指 
浙江中科东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德乐科技的股东，交

易对方之一 

高达梧桐 指 
南京高达梧桐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德乐科技的股东，交易对

方之一 

《 购 买 资 产 协

议》 
指 

胜利精密与智诚光学除胜利精密以外其余 7 名股东签署的《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协议》，与富强科技全体 3 名股东签署的《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与德乐科技全体 5 名股东签署的《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利润预测补偿

协议》 
指 

胜利精密与 5 名自然人股东王汉仓、沈益平、桑海玲、桑海燕、陆

祥元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利润预测补偿协议》，与富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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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全体 3 名股东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利润预测

补偿协议》，与德乐科技实际控制人陈铸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利润预测补偿协议》 

审计基准日/评估

基准日 
指 2014 年 9 月 30 日 

定价基准日 指 胜利精密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独立财务顾问/东

吴证券/主承销商 
指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康达律

所 
指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中联评估 指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天衡 指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证监会/中国证监

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深圳分

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收 购 管 理 办

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14 年修订）》 

《 重 组 管 理 办

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4 年修订）》 

《暂行规定》 指 
《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

行规定》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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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胜利精密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王汉仓等 7 名股东所持有

的智诚光学 73.31%股权、王书庆等 3 名股东所持有的富强科技 100%股权以及陈

铸等 5 名股东所持有的德乐科技 100%股份。 

其中：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王汉仓等 5 名自然人、苏州日亚、苏州镛博所持

智诚光学 73.31%股权。 

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王书庆、吴加富、缪磊所持富强科技 73.04%股权，以

现金方式购买王书庆、吴加富、缪磊所持富强科技 26.96%股权。 

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陈铸、高达汇丰、高达梧桐、南京德聚、中科东海所持

德乐科技 100%股权。 

同时，公司向不超过十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不超过 45,875.84

万元配套资金，募集资金金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 25%，拟用于本次交易现金

对价的支付，交易完成后的标的资产整合、在建项目投入、运营资金安排，及支

付本次并购交易的税费及中介机构费用等，以提高重组项目整合绩效。若本次配

套募集资金实际募集情况不足以支付现金对价款，不足部分胜利精密将以自有资

金支付。本次交易完成后，胜利精密将持有三家标的公司 100%的股权。 

（二）本次交易价格 

根据《购买资产协议》，交易各方同意，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暂以相应标的

资产的预估值确定，待评估机构出具正式评估报告后，如果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

不低于标的资产暂定交易价格、且与上述预估值之间差额部分在±5%（以评估结

果为基准计算，含±5%）以内的，则本次交易价格将以相应标的资产的预估值确

定；除此以外，交易各方应以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依据对交易价格进行调整，

届时双方将签署补充协议，对差额部分以现金或股份方式予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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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机构中联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标的公司的股权价值进行评

估，并选择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根据预案中的预估值及中联评

估（2014）第 1499 号《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估（2014）第 1500 号《资产评

估报告》及中联评估（2014）第 1501 号《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截至评

估基准日 2014 年 9 月 30 日，各标的公司预估值和评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 账面净资产 预估值 评估值 差异率 评估增值率 

智诚光学 100%股权 16,861.34 30,444.15 30,640.99 0.64% 81.72% 

富强科技 100%股权 1,685.17 76,393.26 76,633.98 0.31% 4,447.56% 

德乐科技 100%股权 20,877.82 59,514.60 59,534.75 0.03% 185.16% 

注：差异率=（评估值-预估值）/评估值，评估增值率=（评估值-账面净资产）/账面净

资产 

因此，根据《购买资产协议》，智诚光学 73.31%的股权交易作价为 22,317.98

万元、富强科技 100%的股权交易作价为 76,393.26 万元、德乐科技 100%的股权

交易作价为 59,514.60 万元。 

二、本次交易发行股份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涉及向 15 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向其他特定投

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1、发行种类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2、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交易通过非公开发行方式发行股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王

汉仓等 9 名自然人、苏州日亚、苏州镛博、高达汇丰、高达梧桐、南京德聚、中

科东海。 



11 
 

3、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胜利精密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决议公告日。 

按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

市场参考价的 90%。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基于本

次交易的整体结构，本公司通过与交易对方之间的协商，为减少股价短期波动对

交易对价的影响，兼顾各方利益，确定本次发行价格采用定价基准日前 60 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作为市场参考价，并以该市场参考价 90%作为发行价格

的基础。本次发行股票价格为 9.10 元/股。 

2015 年 4 月 17 日，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4 年度利润分

配议案》，同意公司以总股份 985,549,06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份派送

现金 1.00 元（含税）。公司 2014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 2015 年 6 月 11 日实

施完毕。 

公司实施 2014 年度利润分配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由 9.10

元，调整为 9.00 元。 

4、发行数量 

本次重组向各发行对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应按照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发行数量=（各交易对方以接受胜利精密发行新股方式转让所持标的公司股

权的交易价格）÷发行价格 

依据上述公式计算发行数量的过程中精确至个位数，如果计算结果存在小数

的，按四舍五入取整数。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拟出让出

资额（万

元） 

出让比例 

交易作价 股份支付 
股份支付数 

（股） （万元） 比例 

智诚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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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汉仓 980 32.34% 9,846.98 100.00% 10,941,089  

2 沈益平 420 13.86% 4,220.13 100.00% 4,689,033  

3 桑海玲 350 11.55% 3,516.78 100.00% 3,907,533  

4 桑海燕 150 4.95% 1,507.19 100.00% 1,674,656  

5 苏州日亚 149.81 4.94% 1,505.28 100.00% 1,672,533  

6 陆祥元 100 3.30% 1,004.79 100.00% 1,116,434  

7 苏州镛博 71.34 2.35% 716.82 100.00% 796,466  

小计 2,221.15 73.31% 22,317.98 - 24,797,744  

富强科技 

8 王书庆 325 65.00% 49,655.62 73.04% 40,296,355 

9 吴加富 125 25.00% 19,098.31 73.04% 15,498,589 

10 缪磊 50 10.00% 7,639.33 73.04% 6,199,445 

小计 500 100.00% 76,393.26 - 61,994,389  

德乐科技 

11 陈铸 5,266.03 81.02% 49,463.47 100.00% 54,959,412  

12 南京德聚 325.86 5.01% 2,983.60 100.00% 3,315,111  

13 高达汇丰 411.61 6.33% 3,203.43 100.00% 3,559,367  

14 高达梧桐 171.5 2.64% 1,334.73 100.00% 1,483,033  

15 中科东海 325 5.00% 2,529.37 100.00% 2,810,411  

小计 6,500.00 100.00% 59,514.60 - 66,127,334 

合计 158,225.84 - 152,919,467  

注：根据公司 2014 年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股份发行数量进行了相应调整。 

5、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份的上市地点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6、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 

（1）王汉仓等 9 名自然人的锁定期安排 

本次胜利精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王汉仓等 9 名自然人以资产认

购而取得的胜利精密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如因本次发行获

得胜利精密股份时，交易对方对用于认购股份的股权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

12 个月的，则取得的对应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12 个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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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盈利承诺期内若实现盈利承诺，或者虽未实现盈利承诺但履行完毕盈利补

偿，则按照下表所示比例分五期解禁可转让股份。相应股份解禁后按照中国证监

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序号 名称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持有本次

发行股份

合计数

（股） 

1 王汉仓 30% 30% 20% 10% 10% 10,941,089  

2 沈益平 30% 30% 20% 10% 10% 4,689,033  

3 桑海玲 30% 30% 20% 10% 10% 3,907,533  

4 桑海燕 30% 30% 20% 10% 10% 1,674,656  

5 陆祥元 - - 80% 10% 10% 1,116,434 

6 陈铸 30% 30% 20% 10% 10% 54,959,412 

7 王书庆 30% 30% 20% 10% 10% 40,296,355 

8 吴加富 30% 30% 20% 10% 10% 15,498,589 

9 缪磊 30% 30% 20% 10% 10% 6,199,445 

合计 - - - - - 139,282,546  

第一期应在股份上市之日满 12 个月且实现盈利承诺或已充分履行补偿义

务后方可解除限售； 

第二期应在股份上市之日满 24 个月且实现盈利承诺或充分履行补偿义务后

方可解除限售； 

第三期应在股份上市之日满 36 个月且实现盈利承诺或充分履行补偿义务后

方可解除限售； 

第四期应在股份上市之日满 48 个月方可解除限售； 

第五期应在股份上市之日满 60 个月方可解除限售。 

（2）苏州日亚、苏州镛博、高达汇丰、高达梧桐、南京德聚、中科东海的

锁定期安排 

本次胜利精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苏州日亚、苏州镛博、高达汇丰、

高达梧桐、南京德聚、中科东海以资产认购而取得的胜利精密股份自股份上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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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

遵守上述约定。 

（二）配套募集资金 

1、发行种类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2、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在本次发行《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有效申报时间（2015 年 8 月 17 日上午 9:00

—12:00）内，共收到 8 家特定投资者发出的有效《申购报价单》，主承销商对全

部有效《申购报价单》进行了簿记建档，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了现场

见证。 

根据发行方案和申购簿记情况，发行人经与主承销商协商，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为 16.28 元/股，发行数量为 28,179,262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458,758,385.36

元。最终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获配投资者及其获配数量如下： 

序号 获配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1 中欧盛世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2,825,552 45,999,986.56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498,771 349,999,991.88 

3 博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3,854,939 62,758,406.92 

合计 28,179,262 458,758,385.36 

3、发行价格 

根据本次交易的董事会决议和股东大会决议，经 2014 年利润分配完成调整

后的发行底价为 9.81 元/股。 

本次发行采用询价方式定价，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16.28 元/股，较发行底

价溢价 65.95%。 

4、发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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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配套募集资金的发行数量为：28,179,262 股。 

5、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份的上市地点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6、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 

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此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

定执行。 

7、募集资金量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458,758,385.36 元，扣除发行费用 15,981,098.73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442,777,286.63 元。 

三、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 

1、苏州日亚吴中国发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设立日期：2011 年 12 月 29 日 

出资额：20,000.00 万元 

住所：苏州市吴中区越溪街道苏街 111 号 602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日亚吴中国发（苏州）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委派代表：

陈刚） 

营业执照注册号：320500000078705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者个人的创业投

资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 

2、苏州工业园区镛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公司设立日期：2009 年 11 月 4 日 

出资额：1,5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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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苏州工业园区朝阳路 1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马文炳 

营业执照注册号：320594000147042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房地产业投资、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 

3、王汉仓 

姓名 王汉仓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5261976****3637 

住所 苏州市工业园区水巷邻里花园 

通讯地址 苏州市吴中区旺山富民工业小区 J 幢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4、沈益平 

姓名 沈益平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11021971****0434 

住所 苏州市工业园区湖畔天城 

通讯地址 苏州市吴中区旺山富民工业小区 J 幢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5、桑海玲 

姓名 桑海玲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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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5041976****3527 

住所 苏州市工业园区水巷邻里花园 

通讯地址 苏州市吴中区旺山富民工业小区 J 幢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6、桑海燕 

姓名 桑海燕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5031975****0027 

住所 苏州市工业园区湖畔天城 

通讯地址 苏州市吴中区旺山富民工业小区 J 幢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7、陆祥元 

姓名 陆祥元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5201966****193X 

住所 苏州市姑苏区泗井巷 

通讯地址 苏州市吴中区旺山富民工业小区 J 幢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8、王书庆 

姓名 王书庆 

曾用名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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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4021974****0219 

住所 苏州市工业园区玲珑湾花园 

通讯地址 苏州高新区珠江路 855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9、吴加富 

姓名 吴加富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5101061977****5956 

住所 苏州市工业园区玲珑湾花园 

通讯地址 苏州高新区珠江路 855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10、缪磊 

姓名 缪磊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9811978****0970 

住所 苏州市高新区长江路 819 号理想家园 

通讯地址 苏州高新区珠江路 855 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11、陈铸 

姓名 陈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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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205021979****3018 

住所 南京市鼓楼区天竺路 7 号 

通讯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玄武大道 699-1 号徐庄软件产业基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12、苏州高达汇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设立日期：2010 年 1 月 18 日 

出资额：10,200.00 万元 

住所：苏州工业园区唯亭镇星澄路 9 号 B-A 幢 

法定代表人：吴志春 

营业执照注册号：320594000152620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

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 

13、南京德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设立日期：2011 年 3 月 7 日 

出资额：600.00 万元 

住所：南京市玄武区玄武大道 699-1 号 4 层 

法定代表人：李玉刚 

营业执照注册号：320102000207930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管理；实业投资；投资管理信息咨询。 

14、浙江中科东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设立日期：2010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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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额：42,000.00 万元 

住所：台州市黄岩区西城街道南苑社区劳动南路 289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中科招商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单祥双） 

营业执照注册号：331000000033574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管理。 

15、南京高达梧桐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公司设立日期：2010 年 11 月 30 日 

出资额：12,000.00 万元 

住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359 号二号楼 6 楼 601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南京高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张平国） 

营业执照注册号：320594000179288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

创业投资咨询、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 

（二）配套募集资金的发行对象 

1、中欧盛世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公司设立日期：2013 年 9 月 12 日  

出资额：2,000 万元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 66 号 7 楼 707 室 

法定代表人：唐步 

营业执照注册号：440301107939739 

经营范围：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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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设立日期：2011 年 6 月 21 日 

出资额：20,000.0 万元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法定代表人：阮琪 

营业执照注册号：310000000105579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博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设立日期：2013 年 2 月 26 日 

出资额：5000 万元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

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江向阳 

营业执照注册号：440301106899025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相关规定，上述发行对象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本次发行相关中介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 

名称：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苏州市工业园区星阳街 5 号 

法定代表人： 范力 

电话： 0512-62938558 

传真： 0512-62938500 

联系人： 张帅、冯洪锋、洪志强、肖晨荣、柳易成、尹宝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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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顾问 

名称：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幸福二村 40 号楼 40-3 

负责人： 付洋 

电话： 010-50867666 

传真： 010-50867998 

联系人： 李赫、石志远 

（三）审计及验资机构 

名称：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 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106 号 1907 号 

负责人： 余瑞玉 

电话： 0512-65152467 

传真： 0512-65111488 

联系人： 谈建忠、王成 

五、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大股东变化情况 

1、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截至 2015 年 7 月 31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重(%) 

1 高玉根 360,284,000  36.56 

2 陈延良 61,932,000  6.28 

3 
东海瑞京资管－浦发银行－东海瑞京－瑞龙 5 号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46,114,437  4.68 

4 
上银基金－上海银行－上银基金财富 2 号资产管理计

划 
46,000,000  4.67 

5 徐家进 45,774,000  4.64 

6 
长信基金－浦发银行－长信基金－聚富 1 号资产管理

计划 
35,920,000  3.64 

7 北京众和成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7,594,627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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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陈晓明 26,181,375  2.66 

9 包燕青 23,670,000  2.40 

10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基金－富春定增分级 8 号

资产管理计划 
18,112,033  1.84 

合计 691,582,472  70.17 

2、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

重(%) 

1 高玉根 360,284,000 30.88 

2 陈延良 61,932,000 5.31 

3 陈铸 54,959,412 4.71 

4 徐家进 45,774,000 3.92 

5 王书庆 40,296,355 3.45 

6 
长信基金－浦发银行－长信基金－聚富 1 号资产管理

计划 
35,920,000 3.08 

7 陈晓明 26,181,375 2.24 

8 包燕青 23,670,000 2.03 

9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基金－富春定增分级 8 号

资产管理计划 
18,112,033 1.55 

10 皋雪松 16,000,000 1.37 

合计 683,129,175 58.54 

（二）本次发行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数量为 152,919,467 股，募集配套资金的

发行股份数量为 28,179,262 股，合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181,098,729 股。发

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394,975,875 40.08  576,074,604 49.38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590,573,189 59.92  590,573,189 50.62  

三、股份总数  985,549,064 100.00  1,166,647,79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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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均有一定幅度增加，资产负债率和

财务风险将降低。本次发行将优化公司资本结构、提高公司运用债务融资的能力，

公司整体财务状况将得到改善；同时，本次发行将增强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扩

大了公司资产规模的增长空间，为公司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本次发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收购的标的公司均具有良好的盈利能力，本次收购完成后，上市公司将

继续专注于消费电子行业的核心模组业务，业务范围及产品下游应用领域将进一

步拓宽，致力于打造横跨电视、电脑、手机、可穿戴设备等全尺寸智能终端的核

心模组制造服务供应商。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产品及服务能力将涵盖智能终端的核心模组制造服

务、生产智能化改造服务以及智能终端的销售渠道服务，形成为下游客户提供“交

钥匙工程”的一揽子服务能力，形成公司业务的综合竞争优势。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深圳

证券交易所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 

本次发行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并未发生变更。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稳定，不会影响原有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独立性。公司将在维持现有

制度持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的要求规范运作，不断完善公

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司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形成各司其职、有效制

衡、决策科学、协调运作的法人治理结构，以保证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运作更加

符合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实际情况。 

（六）本次发行后高管人员结构的变动情况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结构不会因本次发行而产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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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次发行后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均

不存在重大变化。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发行人不会因此产生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同业竞争。 

（八）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股权分布仍旧符合上市条件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仍旧满足《公司法》、《证券法》及《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定的股票上市条件。本次交易不会导致胜利精密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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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重组的实施过程，相关资产过户或交付、相关债权债务处理

以及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状况 

（一）本次交易的审议、批准程序 

1、2014 年 12 月 10 日，智诚光学及交易对方作出决议同意胜利精密以发行

股份的方式购买智诚光学 73.31%股权； 

2、2014 年 12 月 10 日，富强科技及交易对方作出决议同意胜利精密以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富强科技 100%股权； 

3、2014 年 12 月 10 日，德乐科技及交易对方作出决议同意胜利精密以发行

股份的方式购买德乐科技 100%股权； 

4、2014 年 12 月 18 日，胜利精密与王汉仓等 5 名自然人、苏州日亚、苏州

镛博签署了《购买资产协议》；与王汉仓等 5 名自然人签署了《利润预测补偿协

议》； 

5、2014 年 12 月 18 日，胜利精密与王书庆等 3 名自然人签署了《购买资产

协议》、《利润预测补偿协议》； 

6、2014 年 12 月 18 日，胜利精密与陈铸、高达汇丰、南京德聚、中科东海、

高达梧桐签署了《购买资产协议》；与陈铸签署了《利润预测补偿协议》； 

7、2014 年 12 月 18 日，胜利精密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等议案； 

8、2015 年 1 月 15 日，胜利精密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等议案； 

9、2015 年 2 月 2 日，胜利精密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10、2015 年 6 月 19 日，胜利精密收到商务部反垄断局出具的《不实施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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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审查通知》（商反垄初审函[2015]第 149 号），公司本次重组已通过商务部反垄

断局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 

11、2015 年 7 月 30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向王汉仓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了本

次重组方案。 

（二）资产交付及过户 

2015 年 8 月 7 日，智诚光学已完成 73.31%股权过户至胜利精密名下的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并在苏州市吴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本次变

更后，胜利精密持有智诚光学 100%股权。 

2015 年 8 月 7 日，富强科技已完成 100%股权过户至胜利精密名下的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并在苏州市虎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本次变更

后，胜利精密持有富强科技 100%股权。 

为完成本次交易，南京德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于 2015 年 7 月 22 日整体变

更为南京德乐科技有限公司。2015 年 8 月 5 日，南京德乐科技有限公司已完成

100%股权过户至胜利精密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在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本次变更后，胜利精密持有德乐科技 100%股权。 

（三）标的资产债权债务处理情况 

标的资产的债权债务均由标的公司依法独立享有和承担，本次标的资产的交

割不涉及债权债务的转移。 

（四）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情况 

发行证券的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发行数量（股） 28,179,262 

证券面值（元/股） 1.00 

发行价格（元/股） 16.28 

募集资金量（元） 458,758,385.36 

发行价格与发行底价（9.81 元/股）相比的溢价率 65.95% 

1、申购报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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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8 月 17 日 9:00-12:00，在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的见证下，发行人和

主承销商共收到 8 家投资者回复的《申购报价单》和《产品申购信息表》，且按

约定足额缴纳了认购保证金（基金公司除外）。经发行人、主承销商与律师的共

同核查确认，全部 8 家投资者均按要求发送了完整的申购文件，所有报价都为有

效报价。按照《申购报价单》接收时间的先后排序，上述 8 家投资者的报价情况

如下： 

序号 询价对象 申报价格（元） 申购金额（万元） 

1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43  19,000  

16.35  35,000  

15.38  41,000  

2 中欧盛世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16.57  4,600  

3 北京众和成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5.17  4,600  

4 鹏华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16.00  4,600  

5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01  4,600  

6 博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6.28  11,000  

7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4.00  5,700  

8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68  6,000  

13.58  7,000  

10.88  13,000  

经核查，上述申购对象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

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

的关联方，未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接受发行人、主承销商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

与本次发行认购。 

经核查，参与本次申购的投资者中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

法（试行）》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全部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私募基金管理

人的登记和私募基金的备案。 

2、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配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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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按照价格优先、金额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确定发行对象。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对全部有效申购的排序原则依次为：（1）按认购价格由高至低

进行排序；（2）认购价格相同的，按照认购金额由多至少进行排序；（3）认购价

格相同且认购金额相同的，按照收到《申购报价单》传真件或原件的时间先后进

行排序。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询价情况及上述配售原则，本次发行最终配售情况如

下： 

序号 获配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1 中欧盛世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2,825,552 45,999,986.56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498,771 349,999,991.88 

3 博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3,854,939 62,758,406.92 

合计 28,179,262 458,758,385.36 

经核查，最终获配投资者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

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

系的关联方，亦未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接受发行人、主承销商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

偿。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

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 

本次发行最终配售对象中，中欧盛世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财通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博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产品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

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进行登记和备案。 

（五）验资情况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验资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进行了验

资，于 2015 年 8 月 10 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天衡验字(2015)00097 号）。根据

该验资报告，已收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股

本）152,919,467.00 元，变更后股本为 1,138,468,53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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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募集配套资金的验资 

2015 年 8 月 21 日，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

（天衡验字（2015）00096 号）。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15 年 8 月 21 日，东

吴证券收到获配的投资者缴纳的申购款 458,758,385.36 元。  

2015 年 8 月 24 日，东吴证券向胜利精密指定账户划转了认股款。 

2015 年 8 月 25 日，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

（天衡验字（2015）00098 号）。根据该验资报告，截至 2015 年 8 月 24 日止，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共计募集资金总额为 458,758,385.36 元，扣除发行费用

15,981,098.73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442,777,286.63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股

本）28,179,262.00 元，资本公积 414,598,024.63 元。 

（六）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状况 

2015 年 9 月 1 日，中国证券登记计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股

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和《证券持有人名册（在册股东与未到账股东合并名册）》。

胜利精密已于 2015 年 9 月 1 日办理完毕本次交易的非公开发行股份登记。 

二、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截至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签署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与

此前披露的信息（包括相关资产的权属情况及历史财务数据、相关盈利预测或者

管理层预计达到的目标等）存在差异的情况。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

况 

2015 年 8 月 20 日，胜利精密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及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决定聘任殷勤女士为公司副总

经理及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公司董事长高玉根先生不再代

行董事会秘书职责。2015 年 8 月 24 日，皋雪松因个人原因辞去董事、副总经理

职务，章海龙因个人原因辞去副总经理职务。上述调整系个人原因及公司经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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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需要。 

截至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签署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上市公司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因本次重组发生更换。 

四、重组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

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

保的情形 

截至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签署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上市公司不存在上市

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不存在为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五、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本次发行涉及的相关协议及履行情况 

2014 年 12 月 18 日，胜利精密与王汉仓等 5 名自然人、苏州日亚、苏州镛

博签署了《购买资产协议》；与王汉仓等 5 名自然人签署了《利润预测补偿协议》。 

2014 年 12 月 18 日，胜利精密与王书庆等 3 名自然人签署了《购买资产协

议》、《利润预测补偿协议》。 

2014 年 12 月 18 日，胜利精密与陈铸、高达汇丰、南京德聚、中科东海、

高达梧桐签署了《购买资产协议》；与陈铸签署了《利润预测补偿协议》。 

上述协议均已生效，上述交易各方正在履行，未出现违反协议的行为。 

（二）本次发行涉及的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相关交易对方对股份锁定、避免同业竞争、规范关联交

易、股份减持等方面做出了相关承诺，以上承诺的主要内容已在《苏州胜利精密

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中

披露。交易对方已经或正在按照相关的承诺履行，无违反承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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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一）后续工商变更登记事项 

上市公司尚需向工商管理机关办理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公司章程等事宜的

变更登记手续，上述后续工商变更登记不存在无法办理完成的风险。 

（二）相关方需继续履行承诺 

本次交易过程中，相关各方签署了多项协议，出具了多项承诺，对于协议或

承诺期限尚未届满的，需继续履行；对于履行协议或承诺前提条件尚未出现的，

需视条件出现与否，确定是否需要实际履行。 

七、中介机构关于本次交易实施过程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性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胜利精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实施过

程操作规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相关资产已完成过户及交付，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

不存在差异，相关协议及承诺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中；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发

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生上市公

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

法律风险和障碍。 

2、胜利精密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其

获配数量和募集资金数量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

行对象中，投资者及其管理的产品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投资基金法》、《私募

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

行）》相关规定范围内须登记和备案的产品之情形，均已按照规定完成登记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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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的认购资格及数量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和发

行人股东大会相关决议，发行对象的选择符合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发行人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 

3、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独立财务顾问认为胜利精密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及相关股份上市的基

本条件，同意推荐胜利精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法律顾问结论性意见 

法律顾问认为： 

“本次重组方案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重组已获得了必

要的批准及授权，本次重组之标的资产均已依法办理完成股权过户登记手续，本

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法合规，本次重组所发行新股

的注册资本已足额缴纳且已完成股份登记，本次重组实施的后续事项不存在实质

性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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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和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王汉仓等 15 名交易对方，

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中欧盛世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博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本次发行涉及的新增股份已于 2015 年 9 月

1 日在在中国证券登记计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续。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期为 2015 年

9 月 10 日。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公司股票价格在 2015 年 9 月 10 日

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新增股份的锁定期如下：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1）王汉仓等 9 名自然人的锁定期安排 

本次胜利精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王汉仓等 9 名自然人以资产认

购而取得的胜利精密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如因本次发行获

得胜利精密股份时，交易对方对用于认购股份的股权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

12 个月的，则取得的对应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12 个月之

后，在盈利承诺期内若实现盈利承诺，或者虽未实现盈利承诺但履行完毕盈利补

偿，则按照下表所示比例分五期解禁可转让股份。相应股份解禁后按照中国证监

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序号 名称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第五期 

持有本次

发行股份

合计数

（股） 

1 王汉仓 30% 30% 20% 10% 10% 10,941,089  

2 沈益平 30% 30% 20% 10% 10% 4,689,033  

3 桑海玲 30% 30% 20% 10% 10% 3,907,533  

4 桑海燕 30% 30% 20% 10% 10% 1,674,656  

5 陆祥元 - - 80% 10% 10% 1,116,434 

6 陈铸 30% 30% 20% 10% 10% 54,959,412 

7 王书庆 30% 30% 20% 10% 10% 40,296,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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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吴加富 30% 30% 20% 10% 10% 15,498,589 

9 缪磊 30% 30% 20% 10% 10% 6,199,445 

合计 - - - - - 139,282,546  

第一期应在股份上市之日满 12 个月且实现盈利承诺或已充分履行补偿义

务后方可解除限售； 

第二期应在股份上市之日满 24 个月且实现盈利承诺或充分履行补偿义务后

方可解除限售； 

第三期应在股份上市之日满 36 个月且实现盈利承诺或充分履行补偿义务后

方可解除限售； 

第四期应在股份上市之日满 48 个月方可解除限售； 

第五期应在股份上市之日满 60 个月方可解除限售。 

（2）苏州日亚、苏州镛博、高达汇丰、高达梧桐、南京德聚、中科东海的

锁定期安排 

本次胜利精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苏州日亚、苏州镛博、高达汇丰、

高达梧桐、南京德聚、中科东海以资产认购而取得的胜利精密股份自股份上市之

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 

2、募集配套资金 

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此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

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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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持续督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

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与独立财务顾问东吴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签署了协议，明确了东吴证券的督导义务和责任。 

一、持续督导期间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独立财务顾问东吴证券对本公司的持续督导期间为自中

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日起，不少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即督导期为

2015 年 7 月 30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二、持续督导方式 

东吴证券以日常沟通、定期回访及其他方式对公司进行持续督导。 

三、持续督导内容 

东吴证券结合胜利精密本次交易当年和实施完毕后的第一个会计年度的年

报，自年报披露之日起十五日内，对重大资产重组实施的下列事项出具持续督导

意见，并予以公告： 

1、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2、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3、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4、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5、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6、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7、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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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关于核准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王汉仓等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848号） 

2、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3、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胜利精

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

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4、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5、标的资产过户证明文件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

登记证明文件。 

 

二、备查地点 

投资者可在本报告书刊登后至本次交易完成前的每周一至周五上午

9:30-11:30，下午2:00-5:00，于下列地点查阅上述文件：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浒关工业园浒泾路 55 号 

电话：0512-69207028 

传真：0512-69207028 

联系人：程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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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

书》之盖章页）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9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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